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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及

豁免公眾持股量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英文名稱改為「CITIC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並建議本公司採用中文名稱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供識別。

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現時低於本公司25%已發行股本。聯交所已批准延長嚴格遵守25%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之
豁免期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東南亞木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英文名稱改為「CITIC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並建議本公司採用中文名稱「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供識別（「該建議」）。

原因

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國有企業。自一九七九年註冊成立以來，中信已
成為國際大型企業集團，從事金融以至電信及資源等範圍廣泛之業務。

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起，中信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Keentech Group Limited（「Keentech」）間接持有本公司
股權。其持股量近期因Keentech將1,000,000,000港元浮息可換股貸款票據（「可換股貸款票據」）兌換為本公司1,176,470,588
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股份」）而增至佔本公司已發行股股本總額約41.26%。

董事會相信，本公司改名為「CITIC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舉可反映本
公司與中信之間更密切之關係，可讓本公司借助中信之聲譽經營業務。

董事會亦認為，建議更改名稱可更好地反映本公司之經營意向。除經營木業外，本公司將會發掘其他天然資源之
投資機會。

條件

該建議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行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決議案及百慕達公司註冊處批准後方可作實。

影響

建議不會影響本公司現有合同、業務或日常業務。此外，建議更改名稱不會影響本公司股東任何權利。所有印有
本公司現稱「東南亞木業集團有限公司」之股票仍可作為股份所有權之合法及有效憑證，並可合法及有效地作買賣
及交收用途。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徵求股東批准該建議。

本公司將會向百慕達及香港之公司註冊處辦理所需之存案手續。倘獲得批准，預計該建議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中旬完成。

本公司將會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詳述該建議內容，並附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本公司將會另作公佈通知該建議之生效日期以及載述有關股份以本公司新名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買賣之安排。

公眾持股量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所發表之公佈，由於Keentech兌換可換股貸款票
據，公眾持有之股份數量已下跌至低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5%。聯交所先前授予本公司豁免遵守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第8.08條有關公眾持股量規定之臨時豁免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屆滿。

自獲得豁免以來，本公司已就其公眾持股量狀況與財務顧問進行檢討，惟因市況疲弱，且惡劣的投資氣氛持續影
響市場，本公司一直未能採取任何適當行動，可就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將其公眾持股量恢復至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之最少25%。股東須注意，本公司已取得聯交所之進一步豁免，直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為止，本公司毋
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08條所載之最低25%公眾持股量之規定。本公司、United Star International Inc.及Keentech
（本公司兩位最大股東，分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3.68%及41.26%）各方已承諾盡其最大商業努力確保公眾持
有之股份數量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前符合上市規則第8.08條之規定。

聯交所已表明，其將密切留意股份之買賣及價格變動情況。

倘聯交所相信：

(a) 股份出現或可能出現虛假市場；或

(b) 公眾人士持有太少股份，不足以維持有秩序之市場；

則聯交所將會考慮行使酌情權，暫停股份之買賣。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東南亞木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 僅供識別


